
（1）扩大预提费用范围。原制度规定，预提

计入开发项目成本的预提费用只有一项，即非

营业性配套设施费。新制度没有硬性规定预提

计入开发产品成本的费用范围，只规定了一个

原则，即根据权责发生制和收入与费用配比原

则，应由商品房等开发产品负担的费用，应在结

转商品房等开发产品销售成本时进行预取。这

说明新制度只规定了一个原则，只要符合这一

原则，与开发产品有关的成本费用，都可以预提

计入开发产品成本，预提方法由企业自行规定；

（2）新制度没有硬性规定成本核算办法，允

许企业根据本企业的开发经营特点，以及管理

的要求，自行选择成本核算方法。

2.期间费用的核算。

（1）期间费用的范围。新制度将原来列入成

本、费用中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从

成本费用中分离出来，作为期间费用列入当期

损益，并单独设置了总帐科目进行核算。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最高层次的行政管理部

门（总公司）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经营活动而发

生的各项费用。
销售费用是指企业为销售开发产品而发生

的各项费用，包括产品销售之前的改装修复费、

产品看护费、水电费、采暖费、产品销售过程中

发生的广告宣传费、展览费以及为销售本企业

产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的职工工资、福利费、业

务费等经常费用。

财务费用是指企业在房地产开发经营过程

中，为进行资金筹集等理财活动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

收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

（2）期间费用的核算。企业在房地产开发过

程中发生的期间费用，应分别在“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科目进行归集，期末将

各期费用类科目的余额全部转入“本年利润”科

目，转结后期间费用科目均无余额。

七、利润及利润分配的核算

1.利润总额的组成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润总额等于营业利润

加上投资净收益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

出；其中：营业利润等于房地产经营利润加上其

他业务利润减去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房地产

经营利润等于经营收入减去经营成本、销售费

用和经营税金及附加。

2.利润总额的核算方法

新制度规定，企业实现的利润（或亏损）总

额，一律通过“本年利润”科目核算。期末，将各

损益类科目的余额全部转入“本年利润”科目，

结转后，“本年利润”科目如为贷方余额即为本

期利润总额，如为借方余额即为本期亏损总额。

3.利润分配的核算方法

原制度利润分配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

分为税前的利润分配，包括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分给其他单位利润；另一部分为税后利润分配，

主要是税后四项基金的分配。新制度对企业利

润分配的核算进行了重大改革：第一，取消税前

弥补亏损和分给其他单位利润的明细核算；第

二，取消税后四项基金的提取办法，将税后利润

分配统一设置“应交所得税”、“盈余公积补亏”、

“提取盈余公积”、“应付利润”、“应交财政特种

基金”、“未分配利润”等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作者单位：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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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的旅游、饮食服务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为依据，结

合旅游企业的特点，理论与实务并重，以新概念全面系

统地阐述旅游企业经营过程的会计核算与管理。本书

约 30 万字，定价 16 元（含 15%邮寄费），将于六月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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